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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二條 

修正草案總說明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於一百零八

年五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依據違反廢棄物清理法（以下簡稱本法）之行

為態樣，分別於附表一至附表四，明定其罰鍰額度計算方式，供裁處機關

依循。 

為提升環境正義、杜絕違規業者僥倖，並考量上市或上櫃事業因其資

力而享有相對較多之社會資源，且往往因其營業規模產生數量較大之事

業廢棄物，而允負起對環境保護更高之相應責任。爰新增本準則第二條第

二項，將是否屬上市或上櫃事業，納入罰鍰額度計算之審酌因素以計算其

依本法應裁處罰鍰之數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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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罰鍰額度裁罰準則第二條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者，

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

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

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

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

資力： 

  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

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

廢棄物者，適用附表

一。 

  二、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

規定之行為涉及事業

廢棄物者，適用附表

二。 

  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及廢棄物專業

技術人員違反本法義

務規定之行為，適用

附表三。 

  四、其他之行為人違反本

法義務規定之行為，

適用附表四。 

前項第二款行為人

屬上市或上櫃事業者，裁

處機關就其依附表二計

算出之罰鍰額度，得加重

處罰十倍至二十倍，並不

得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第二條  違反本法規定者，

罰鍰額度除依下列規定

裁處外，依行政罰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應審酌

違反本法義務行為應受

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

違反本法義務所得之利

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

資力： 

  一、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

規定之行為涉及一般

廢棄物者，適用附表

一。 

  二、行為人違反本法義務

規定之行為涉及事業

廢棄物者，適用附表

二。 

  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

理機構及廢棄物專業

技術人員違反本法義

務規定之行為，適用

附表三。 

  四、其他之行為人違反本

法義務規定之行為，

適用附表四。 

一、考量上市或上櫃之事

業營運規模及廢棄物產

生量較大，對於其應履

行之產源責任，應課予

較高標準之要求。準此，

爰參考違反勞動基準法

裁處罰鍰共通性原則第

四點規定，增訂第二項，

明定上市或上櫃事業違

反本法行為涉及事業廢

棄物者，裁處機關得加

重依附表二計算之應處

罰鍰金額十倍至二十

倍。倘個案違法所得利

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

者，得依行政罰法第十

八條第二項及違反廢棄

物清理法所得利益認定

及核算辦法第二條規

定，加重處罰，而不受法

定罰鍰最高額限制。 

二、有關上市或上櫃之事

業定義，應符證券交易

法相關規定。 

 

 


